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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建设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审批合一”改革实施方案（试行）
       
　　为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优化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3〕52号）及《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文件要求，加强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联动，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打造优质营商环境，积极探索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两证审批合一”，为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奠定基础。
2、 适用范围
环评文件与排污许可由同一审批部门进行审批的，生产工艺相对单一、环境影响较小、建设周期短且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应当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制鞋业，印刷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加油、加气站，汽车、摩托车等修理与维护业，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天然气锅炉等12类建设项目，在企业自愿的原则下，可实施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审批合一”，在项目开工建设前，接续办理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手续。    
三、办理流程
排污许可在建设项目环评编制阶段同步介入，强化排污许可与环评审批的有机衔接，推进两项行政许可事项“一窗受理、同步审批、一次办结”，简化办理流程、提升审批效率。
　　（一）一窗受理
　　建设单位可通过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https://zwfw.nmg.gov.cn/city_index?regionCode=152500000000&record=istrue）同步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排污许可的申请受理。
　　建设单位编制环评文件时，应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各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等相关技术文件，明确污染因子、确定许可排放限值，核算污染物排放量，统一自行监测要求等内容。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应与环评文件的相关内容保持一致；建设单位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规性负责，应在调试及验收前，根据建设阶段变动情形，及时变更或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
　　（二）同步审批
　　对环评审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建设单位按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生态环境部门在1个工作日予以受理并进行环评文件受理公示，并开展技术评估。
　　对于实施审批制的建设项目，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环评文件技术评估过程中，应在现场踏勘、专家评审时，结合《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各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行业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等技术文件要求，对排污许可证申请材料开展受理前期介入服务，指导建设单位完善排污许可申报材料。
　　环评文件和排污许可申请材料通过技术评审后，生态环境部门组织相关科室对环评文件和排污许可证核发进行同步集体审议。
　　（三）一次办结
　　对于通过集体审议的建设项目，在审批前公示期满后，生态环境部门应在1个工作日内在“全国建设项目环评统一审批系统”“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作出环评审批和排污许可证核发审批决定，同步发放环评文件批复和排污许可证正、副本。
　　上述时限不含现场踏勘、公告公示和技术评估等特殊环节。
　　四、事中事后监管
一是建设单位应按照自愿作出的承诺，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建设单位应按照环评报告及批复、排污许可证载明要求，严格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在发生实际排污行为前，污染防治设施、自动监测设备建成，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使用，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建设过程中发生重大变动的，依法重新办理环评和排污许可；不属于重大变动的，无需重新办理环评，在发生实际排污行为前，一次性变更或重新申领排污许可证；二是强化排污许可日常管理、环境监测、执法监管联动。生态环境部门在项目投产前对照环评文件和排污许可证对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核查，对存在问题的提出整改要求，督促限期整改。同时，加强对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制度落实、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营、自行监测工作开展、环境管理台账记录、排污许可执行报告提交、信息公开等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工作；三是坚持生态环境监管标准不降低，严把环评文件和排污许可证质量，加强事中事后抽查复核。按照“常规+靶向”相关要求，组织开展项目环评质量抽查，对存在质量问题的，依法依规对建设单位、环评编制单位及编制人员进行处理。因项目环评编制质量不合格被撤销环评批复的，同步撤销其排污许可证。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合理确定监管检查频次，健全信息共享和问题线索移交机制，科学合理解决相关生态环境问题，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确保项目落地投产后污染物达标排放。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相关科室要强化统筹协调、通过定期会商研究，凝聚工作合力，确保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与排污许可证“两证审批合一”改革工作有序推进、取得实效。各分局要高度重视，结合辖区内环评审批与排污许可证核发的工作实际，专题部署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强力推进改革工作，不断总结经验和典型做法。
　　（二）积极探索创新。坚持创新驱动，聚焦重点难点问题，着力转变服务理念，在“两证审批合一”审批、事中事后监管方面积极探索，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审批服务质效，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和监管效能双提升。
　　（三）加大宣传引导。加大宣传力度,拓宽宣传渠道,不断提高改革政策知晓率。做好政策解读和业务指导，推动环评审批与排污许可证“两证审批合一”改革工作落到实处，切实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